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凤嘉置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桃源里-地下室 

	基础形式
	桩  基
	抗震等级
	三  级

	结构体系
	框  架
	场地类别
	Ⅲ  类

	一.强制性条文: 
1. 经抽查：GS-02图，1#~8#楼间WKL137在与8#斜接的梁钢筋配置量小于计算量。不符合GB50010-2010（2015年版）-3.3.2条规定。不一一举例，请全面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。
二.安全性问题: 
1. 11#楼西北部分场地标高为黄海高程（余同）8.00m，地下室底板底标高为2.50m，抗浮水位标高应为7.50m，计算抗浮水位高度应取5.0m，有严重的安全隐患，请设计核算。
三.强制性标准
1. 预应力砼管桩应按DGJ32/TJ109-2001技术规程设计，选用图集及桩砼灌芯做品参见苏G03-2012，桩基施工说明须注明“预制空心管桩连接焊接施工时，应并严格按图集苏G03-2012-44页接桩图分三次堆焊，桩接头焊好后应自然冷却到规定时间方可沉桩，严禁用水冷却或焊完不冷却即沉桩施工”。
2. 汽车坡道梁使坡度周边的框柱形成短柱，框柱箍筋应加强。GB50011-2010（2016年板）-6.3.9-1.4条规定，并进一步复核该处框柱的抗浮力。
3. 地下室外挡土墙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配筋率宜满足JGJ3-2010-12.2.5条≮0.30%，间距≯150mm规定。
4. 3#、9#、10#等塔楼地下室结构长超伸缩缝最大间距，未按GB50010-2010-8.1.1条规定设伸缩缝，也未采取具体控制措施，以保证温度应力和砼收缩对结构的影响。
5. 计算书：
1）地下室应带塔楼整体建模计算，提供整体计算总信息，不是仅带上部塔楼一层。（地下室墙体：刚度计算时整体建模计算，强度计算时不建入模型计算，包络设计）。
2）提供梁、板上荷载计算统计过程。
3）塔楼计算时嵌固端在基础顶面，与地下部分计算时固端在顶板面不符，设计混乱。
4）经核查：5#塔楼周边相关范围地下室的梁配筋均大于地下室提供的梁计算配筋。地下室计算模型明显失真，退回设计院重新计算。
5）地下室顶板绿化填土荷重应结合景观设计，考虑局部堆坡超过1.50m填土荷载。
6）地下室顶板梁、板裂缝、绕度计算成果未提供；底板应验算板裂缝宽度。
四.设计深度
1. 人防地下室要与周边非人防地下室建模整算，包络设计。
2. 外挡土墙在楼层处应设暗框梁与框柱拉结加强。
3. 结合水、电、气、暖管线布置位置，补充抗震支架预埋件设计和预埋定位。
4. 塔楼负二层与地下车库顶面应为地震传力路径，应采取措施来解决有效合理的传力。
5. 地下室在与1#、8#塔楼处地下室布置不一致。
6.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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